附件二

台塑企業麥寮汽電股份有限公司促進電力發展營運協助金申請表
	申請(縣)鄉鎮
	
	聯絡人
	姓名
	

	申請單位
	
	
	電話
	

	計畫名稱
	

	申請金額
	新台幣         億        萬        仟        佰元整

	計畫時間(起~迄)
	

	註：申請表需與申請計畫書一併檢附送出。

	先前是否有申請過麥寮汽電股份有限公司促進電力發展營運協助金。

□是，計畫名稱：                                                                  
      執行成果簡述(或以附件方式提供)：                                                     

□否

	□申請案件時，煩請先詳閱麥寮汽電股份有限公司促進電力發展營運協助金使用目的及
  相關規範，為確保貴單位已充分瞭解，詳閱後請於前方空格處打勾。


 備註：

一、申請撥付之「促協金」，其運用應符合相關法令規定，及其運用範圍如下：
(一)管轄地區居民之居家環境改善措施補助、生活福利、生活扶助、健保費、學
      童營養午餐、居民意外保險、清寒獎助學金等社福事項。
(二)管轄地區地方公共建設之規劃、興建、租購、維修與營運。
前項第一款運用於居家環境改善措施補助、生活福利、生活扶助三項社福事項，於公職人員選舉，且候選人為地方行政首長時，在各級選舉委員會所公告之投票日(含)前六十日內，不得支用促協金。
二、依麥寮汽電股份有限公司促協金辦法第五條第一款申請撥付「促協金」得規劃
    或依申請辦理下列專案協助事項：
(一)雲彰地區之教育文化、體育文康活動及清寒學生之獎助學金。
(二)雲彰地區之急難救助、低收入戶及身心障礙慰問等社福事項。
(三)雲彰地區之地方民俗節慶、宗教廟會及環境清理活動。
(四)雲彰地區之基層建設或促進產業發展事項。
(五)增進民眾福祉及關懷社會之公共建設或活動。
(六)麥寮及台西鄉民眾每年健康檢查費用。
(七)其它專責單位決議認可之項目。
三、協助事項之申請單位：
(一)本公司及其相關企業各單位。
(二)第四條第一款所稱雲彰地區之地方政府及其上級主管機關。
(三)雲彰地區之農會、漁會及公立高中(職)、國中、小學。
(四)雲彰地區之經政府主管機關核准立案之本國籍非營利機構或團體。
四、經撥款後，不得更改任何審核通過之項目。

